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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254173][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济南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提出。
[bookmark: OLE_LINK12]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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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725417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的基本规定、智能监测系统、监测内容与测点布设、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处理与状态识别、预警与处置、监测报告与数据管理、系统维护与校准。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智能监测活动。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725417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bookmark: OLE_LINK5]JGJ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bookmark: OLE_LINK7]JGJ/T 485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GB/T 22081  网络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725417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component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装配而成的混凝土结构，包括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全装配混凝土结构等。在建筑工程中，简称装配式建筑；在结构工程中，简称装配式结构。
[来源：JGJ 1-2014，2.1.2]

施工质量智能监测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关键参数进行自动化、实时化、连续化的数据采集、传输、分析、识别，并实现预警与处置的活动。

智能监测系统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由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具备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分析、预警、管理等功能的软硬件集成系统。

灌浆套筒灌浆饱满度监测 grouting compactness monitoring of grout sleeve
采用智能传感技术，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的灌浆料填充密实程度进行的实时监测。

位形监测 position and shape monitoring
对预制构件安装过程中的空间位置、姿态、几何尺寸偏差进行的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227254177]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7254178]一般规定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应覆盖预制构件进场验收、吊装安装、节点连接、结构成型、临时支撑拆除等施工全过程关键工序。
智能监测工作应遵循“方案先行、实时监测、数据真实、闭环处置”的原则，监测数据应可追溯、可核验。
[bookmark: _Toc227254179]责任主体
建设单位应负责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的统筹管理，组织相关单位确认监测方案、协调监测工作实施、验收监测成果。
施工单位应配合智能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防护，根据监测预警信息及时落实整改处置，对施工过程质量承担主体责任。
监理单位应负责监测方案的审核、监测过程的旁站监督、预警处置的跟踪验证，对监测工作实施监理责任。
监测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负责监测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运行、数据管理、报告编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bookmark: _Toc227254180]监测方案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实施前，监测单位应编制专项监测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核、建设单位确认后实施。
监测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工程概况；
监测依据、监测目的与监测范围；
监测项目与监测内容；
智能监测系统设计与设备选型；
测点布设位置与布设方法；
数据采集频率、传输方式与处理规则；
预警阈值与预警等级划分；
异常处置流程与闭环管理要求；
监测报告编制要求；
系统维护与校准计划；
质量、安全与环保保障措施。
当工程设计变更、施工工序调整、监测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对监测方案进行修订，并重新履行审核确认程序。
[bookmark: _Toc227254181]监测实施
[bookmark: OLE_LINK10]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现场调试与试运行，试运行时间不应少于72 h，试运行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监测设备安装、调试、运行过程中，不应损伤预制构件主体结构，不应影响结构安全与施工正常进行。
监测过程中，应保证监测系统连续稳定运行，不应擅自中断监测、修改监测参数与预警阈值。
监测数据应全程留痕，原始数据不应篡改、删除、伪造，数据追溯期限不应少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bookmark: _Toc227254182]验收要求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工作完成后，监测单位应提交完整的监测成果资料，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
智能监测成果验收应符合GB 50300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分部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227254183]智能监测系统
[bookmark: _Toc227254184]系统构成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智能监测系统应采用分层架构设计，由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组成，各层应具备数据互通、功能协同的能力。
感知层应包括各类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视频采集设备等，负责施工质量关键参数的实时采集与初步转换，应满足监测项目的量程、精度、环境适应性要求。
传输层应包括有线/无线传输设备、网络中继设备、数据加密设备等，负责感知层数据向平台层的安全、稳定、实时传输，应具备断点续传、数据加密功能。
平台层应包括数据存储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安全管理模块等，负责监测数据的存储、清洗、计算、分析与管理，应具备数据备份、权限管控、异常识别能力。
应用层应包括状态可视化模块、预警发布模块、报告生成模块、台账管理模块等，负责监测成果的展示、发布、应用与管理，应满足各责任主体的使用需求。
[bookmark: _Toc227254185]设备性能要求
监测用传感器应符合以下性能指标规定：
1. 位移/位形监测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覆盖监测对象最大允许偏差的2倍及以上，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5mm，零点漂移不应大于满量程的0.1%FS/24 h；
压力监测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覆盖监测对象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及以上，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5级，零点漂移不应大于满量程的0.2%FS/24 h；
流量监测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覆盖灌浆施工最大流量范围，测量精度不应低于1.0级，重复性误差不应大于0.5%FS；
倾角监测传感器：测量量程不应小于±30°，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01°，零点漂移不应大于0.005°/24 h；
传感器工作环境温度应满足-20℃~60℃，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用于灌浆节点监测的传感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7。
数据采集终端应具备多通道同步采集、本地数据缓存、断点续传功能，采样频率应满足监测项目要求，本地缓存容量不应少于30天的监测数据存储量，工作环境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传输设备应满足施工现场复杂环境的传输要求，无线传输距离应覆盖施工现场全部监测区域，数据传输时延不应大于1 s，丢包率不应大于0.1%，应具备数据加密传输功能，加密要求应符合GB/T 22081的规定。
监测平台应具备7×24 h连续稳定运行能力，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不应少于10000 h，数据存储容量应满足工程全周期监测数据存储需求，数据查询响应时间不应大于2 s。
[bookmark: _Toc227254186]安装与防护
监测设备安装前，应进行进场检验与实验室校准，校准合格后方可进场安装，安装操作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传感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位置应符合监测方案要求，布设位置应具有代表性，不应影响构件受力与施工操作；
安装固定应牢固可靠，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初始值标定，初始值记录应完整、可追溯；
预制构件内置传感器应在构件生产阶段完成安装与调试，构件进场时应对传感器完好性、通讯状态进行复核；
现场安装的传感器应在对应工序施工前完成安装、调试与初始值采集，经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启动监测。
监测设备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应采取防水、防尘、防碰撞、防电磁干扰的防护措施，避免施工机械撞击、混凝土浇筑、焊接作业等对设备造成损伤；
传感器线缆应采用阻燃防护套管保护，布设应顺直、固定牢固，不应裸露、拖拽；
供电设备应采取过载、短路、漏电保护措施，户外供电设备应加装防雨、防雷装置；
施工过程中应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巡检，发现设备损坏、通讯中断时，应在24 h内完成修复与恢复。
[bookmark: _Toc227254187]监测内容与测点布设
[bookmark: _Toc227254188]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应覆盖预制柱、预制剪力墙、预制梁、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等主要受力构件的安装全过程，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柱、预制剪力墙：应监测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相邻构件平整度偏差；
预制梁、预制叠合板：应监测轴线位置、标高、支座搭接长度、平整度、安装挠度；
预制楼梯：应监测标高、轴线位置、安装平整度偏差。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的允许偏差应符合GB 50204、GB/T 51231的规定。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应实时跟踪构件吊装、就位、临时固定、校正的全过程，构件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连续监测，直至临时支撑体系拆除、构件受力状态稳定。
[bookmark: _Toc227254189]连接节点质量监测
连接节点质量监测应覆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所有受力连接节点，包括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节点、浆锚搭接连接节点、叠合构件结合面、焊接连接节点、螺栓连接节点等，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连接节点：应监测灌浆压力、灌浆流量、灌浆持续时间、灌浆饱满度、灌浆料固化状态；
叠合构件结合面：应监测结合面粗糙度、界面处理质量、混凝土浇筑密实度；
焊接、螺栓连接节点：应监测焊接温度、焊缝成型质量、螺栓预紧力、连接变形。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节点的灌浆质量监测应符合JGJ 1、JGJ/T 485的规定，应实现单套筒灌浆饱满度的实时监测与识别。
连接节点质量监测应覆盖节点施工的全过程，灌浆、焊接、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应进行全过程连续监测，工序完成后应提交节点质量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227254190]结构施工变形监测
结构施工变形监测应包括结构整体变形监测、关键构件变形监测、临时支撑体系变形监测，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整体变形：应监测结构整体沉降、水平位移、层间位移、整体垂直度；
关键构件变形：应监测预制梁、预制叠合板的施工挠度、预制柱的压缩变形；
临时支撑体系：应监测支撑立柱的垂直度、水平位移、沉降、架体变形。
[bookmark: OLE_LINK6]结构施工变形监测的精度、频率应符合GB 50026的规定，变形允许值应符合GB 50010、GB/T 51231的规定。
结构施工变形监测应从首层构件安装开始，随施工进度连续进行，直至主体结构封顶、临时支撑体系全部拆除、结构变形稳定后终止。
[bookmark: _Toc227254191]监测点布设原则与方法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关键性原则：测点应布设在结构受力关键部位、质量控制薄弱环节、施工关键工序对应的构件与节点；
代表性原则：测点布设应能全面反映监测对象的质量状态，同类构件、同类节点的测点布设应具有一致性；
可实施性原则：测点布设应便于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不应影响结构安全与正常施工；
稳定性原则：测点布设位置应具备稳定的基准条件，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与可比性。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柱、预制剪力墙：每个构件应布设不少于2个垂直度监测测点、1个标高监测测点、2个轴线位置监测测点；
预制梁：每根梁应布设不少于2个标高监测测点、1个跨中挠度监测测点、2个轴线位置监测测点；
预制叠合板：每块板应布设不少于3个标高监测测点，跨度大于4m的板应在跨中增设挠度监测测点。
连接节点质量监测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节点：对竖向构件底部套筒应实现全数量监测，水平构件套筒监测数量不应少于同批次套筒数量的30%，且不应少于3个；
浆锚搭接连接节点：每个搭接节点应布设不少于1个灌浆质量监测测点；
叠合构件结合面：每100 ㎡结合面布设监测测点不应少于5个，单个构件结合面测点不应少于2个。
结构施工变形监测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整体变形监测测点应沿结构高度、平面均匀布设，每个结构单元监测点不应少于3个，每栋建筑竖向监测剖面不应少于2个；
关键构件变形监测测点应布设在构件跨中、支座等受力关键位置，每根受弯构件跨中应布设不少于1个挠度监测测点；
临时支撑体系监测测点应布设在架体立杆、水平杆的关键受力部位，每个独立支撑单元监测测点不应少于3个。
[bookmark: _Toc227254192]数据采集与传输
[bookmark: _Toc227254193]采集频率与触发条件
监测数据采集应分为常态采集、事件触发采集、异常触发采集三种模式，采集频率应满足监测对象的变化特性与质量控制要求。
常态采集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构件安装校正完成后，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30 min，临时支撑拆除期间不应低于1次/5 min；
结构施工变形监测：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2h，结构封顶后不应低于1次/24 h；
临时支撑体系变形监测：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1 h，上部结构施工期间不应低于1次/10 min。
事件触发采集应针对构件吊装、灌浆施工、混凝土浇筑、临时支撑拆除等关键施工工序，触发后采集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吊装、就位、校正工序：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1 s；
套筒灌浆、浆锚搭接灌浆工序：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100ms；
混凝土浇筑工序：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1 min；
临时支撑拆除工序：采集频率不应低于1次/2 s。
异常触发采集应在监测数据达到预警阈值时自动触发，触发后采集频率不应低于事件触发采集的最高频率，直至异常状态解除、数据恢复稳定。
当监测方案有特殊要求时，采集频率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不应低于本文件规定的最低频率要求。
[bookmark: _Toc227254194]数据传输方式与协议
数据传输方式应根据施工现场环境、监测点分布、传输距离、数据量大小进行选择，可采用有线以太网、4G/5G、LoRa、WiFi等传输方式，应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可靠性与安全性。
数据传输协议应采用国内现行通用的标准化协议，应支持数据加密传输、断点续传、超时重传功能，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与一致性。
数据传输的安全管理应符合GB/T 22081的规定，应采取身份认证、权限管控、数据加密、安全审计等防护措施，防止数据泄露、篡改、丢失。
当传输网络中断时，数据采集终端应具备本地数据缓存功能，网络恢复后应自动完成断点续传，不应丢失中断期间的监测数据。
[bookmark: _Toc227254195]时间同步要求
智能监测系统所有采集设备、传输设备、平台服务器应采用统一的时间基准。
系统时间同步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感知层采集终端与平台服务器的时间同步误差不应大于100 ms；
事件触发采集、异常触发采集模式下，多通道同步采集的时间同步误差不应大于10 ms；
系统应每日自动进行时间同步校准，校准记录应全程留痕。
时间同步应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国家授时中心发布的标准时间，不应采用未经认证的外部时间源。
[bookmark: _Toc227254196]数据采集质量控制
监测数据采集应严格执行监测方案确定的参数，不应擅自更改采集频率、量程范围、触发条件等设置。
采集终端应具备数据异常实时识别功能，对超出设备量程、信号中断、零点超差的异常数据应进行实时标记，并同步上报监测平台。
监测单位应每日对采集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进行核查，发现数据缺失、异常时，应及时排查原因并处置，处置记录应纳入监测台账。
关键工序施工期间，应安排专人对数据采集状态进行旁站监控，确保采集过程连续、数据完整，不应出现关键工序监测数据中断的情况。
当采集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在24h内完成设备更换与调试，更换后的设备应重新进行校准与初始值标定，故障期间的工况与数据缺口应进行书面记录，留存备查。
[bookmark: _Toc227254197]数据处理与状态识别
[bookmark: _Toc227254198]数据预处理与有效性判定
监测平台应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应包括数据滤波、去噪、异常值剔除、缺失值补全、数据归一化等操作，预处理方法应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不应改变数据的核心特征。
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效数据应满足完整性要求，单组监测数据的缺失率不应大于5%；
有效数据应满足准确性要求，数据应在设备量程范围内，无明显的系统误差与粗大误差；
有效数据应满足连续性要求，关键工序的监测数据应实现全过程连续采集，无中断；
不符合有效性要求的数据应进行标记，不应直接用于质量状态识别与预警判定，应注明原因并留存备查。
数据预处理与有效性判定的规则应在监测方案中明确，预处理过程应全程留痕，可追溯、可核验。
[bookmark: _Toc227254199]特征参数提取
监测平台应针对不同监测项目，提取能够反映施工质量状态的特征参数，特征参数的选取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不同监测项目的特征参数提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构件安装位形监测：应提取轴线位置偏差、标高偏差、垂直度偏差、平整度偏差等特征参数；
连接节点质量监测：应提取灌浆压力峰值、灌浆流量累计值、灌浆持续时间、压力衰减曲线、焊缝温度曲线、螺栓预紧力值等特征参数；
结构施工变形监测：应提取累计变形值、变形速率、差异变形值、挠度最大值等特征参数。
特征参数提取应与数据采集同步进行，提取的特征参数应实时存储，可实时查询、导出。
[bookmark: _Toc227254200]施工质量状态识别
监测系统应基于提取的特征参数，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状态进行实时识别，状态识别应分为合格、预警、异常三个等级。
施工质量状态识别方法应包括阈值判定法、模型分析法、人工智能识别法等，识别方法的准确率不应低于95%。
施工质量状态识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特征参数均在规范允许偏差与设计要求范围内时，应判定为质量合格状态；
当监测特征参数达到预警阈值时，应判定为预警状态；
当监测特征参数超出规范允许偏差或设计限值时，应判定为质量异常状态。
质量状态识别结果应实时更新、可视化展示，对预警、异常状态应自动标记，同步触发预警流程。
施工质量状态的最终判定应符合GB 50300、GB 50204的规定，智能监测识别结果可作为施工质量验收的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227254201]预警与处置
[bookmark: _Toc227254202]预警阈值设定
预警阈值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结合工程地质条件、结构特点、施工工艺进行设定，设定完成后不应擅自修改。
预警阈值应分为三级，分别对应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阈值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黄色预警阈值：不应大于规范允许偏差或设计限值的70%；
橙色预警阈值：不应大于规范允许偏差或设计限值的85%；
红色预警阈值：不应大于规范允许偏差或设计限值的100%。
对有特殊安全要求的构件与节点，预警阈值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专项设定，且不应低于本文件的规定。
预警阈值的设定应在监测方案中明确，经监理单位审核、建设单位确认后执行。
[bookmark: _Toc227254203]预警等级与信息发布
预警等级应根据预警阈值划分为三级，分级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Ⅰ级（黄色预警）：监测特征参数达到黄色预警阈值，存在质量隐患发展趋势，需加强关注与巡检；
Ⅱ级（橙色预警）：监测特征参数达到橙色预警阈值，质量隐患风险较高，需采取管控措施，防止隐患扩大；
Ⅲ级（红色预警）：监测特征参数达到红色预警阈值，已超出规范允许偏差或设计限值，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风险，需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预警信息发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警信息应包括预警等级、预警位置、预警时间、触发参数、超标情况、处置建议等内容；
黄色预警应在触发后1 h内，发布至施工单位现场管理人员、监理单位现场监理；
橙色预警应在触发后30 min内，发布至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红色预警应在触发后5 min内，发布至施工、监理、建设、监测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部门，同步启动应急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可采用系统平台弹窗、手机短信、APP推送、书面通知等方式，发布过程应全程留痕，记录发布时间、发布对象、接收状态。
[bookmark: _Toc227254204]异常处置流程
预警触发后，应按照“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全程留痕”的原则，立即启动对应的处置流程，处置完成后应进行复核验证。
分级处置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黄色预警：施工单位应在24 h内完成隐患排查，分析原因，采取管控措施，监理单位负责跟踪验证；
橙色预警：施工单位应立即暂停相关区域的施工作业，在12 h内完成隐患排查与处置方案编制，经监理单位审核后实施，处置完成后由监理单位组织验收；
红色预警：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相关区域的全部施工作业，撤离作业人员，启动应急预案，在2h内完成现场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案编制，经建设、监理、设计、监测单位共同审核后实施，处置完成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各方验收。
异常处置完成后，监测单位应通过监测系统对处置效果进行连续监测，连续3次监测数据恢复至合格范围后，方可解除预警状态。
预警处置的全过程资料，包括排查记录、处置方案、验收记录、监测数据等，应完整归档，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
对判定为质量不合格的构件、节点，应按照GB 50300的规定进行处置，处置完成后重新进行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7254205]监测报告与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27254206]监测记录与报告
监测单位应建立完整的监测记录台账，监测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不应涂改、伪造，记录内容应包括设备校准记录、安装调试记录、日常巡检记录、数据采集记录、预警处置记录、系统维护记录等。
监测报告应分为实时监测简报、日报、周报、阶段性报告、总结报告，报告编制应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结论明确。
监测报告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时监测简报：应包括实时监测数据、预警信息、处置状态，预警触发时同步发布；
日报：应包括当日施工进度、监测项目运行情况、监测数据统计、预警与处置情况、次日监测计划，每日发布；
周报：应包括本周施工进度、监测系统运行情况、监测数据汇总分析、预警与处置闭环情况、下周监测计划，每周发布；
阶段性报告：应包括对应施工阶段的工程概况、监测方案执行情况、监测数据全面分析、质量状态评价、预警与处置总结、后续监测建议，按楼层、施工分部阶段发布；
总结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系统概况、监测方案执行情况、全周期监测数据汇总分析、施工质量状态总体评价、预警与处置全流程总结、监测成果验收情况，监测工作全部完成后15日内发布。
监测报告应履行签字盖章手续，由监测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bookmark: _Toc227254207]数据存储与归档
监测数据应采用在线存储与离线备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存储，在线存储应采用云存储或本地服务器存储，离线备份应采用硬盘、光盘等不可篡改存储介质，备份频率不应少于1次/周。
监测数据的存储期限不应少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且不应少于5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监测工作完成后，监测单位应将全部监测资料整理归档，归档内容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1. 专项监测方案及审批文件；
监测设备进场检验、校准、安装调试记录；
全周期监测原始数据、预处理数据、特征参数数据；
监测报告、预警信息发布记录；
预警处置、验收闭环资料；
系统维护、校准、验证记录；
其他相关资料。
归档资料应采用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相结合的方式，电子档案应采用不可篡改的格式存储，纸质档案应签字盖章齐全，装订整齐。
监测数据的保密管理应符合GB/T 22081的规定，未经建设单位同意，不应向第三方泄露、转让监测数据与成果资料。
[bookmark: _Toc227254208]权限管理与数据保密
智能监测系统应建立分级权限管理制度，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等不同责任主体，设置对应的操作权限，权限分配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系统权限应分为浏览权限、操作权限、管理权限三级，分级规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bookmark: OLE_LINK8]浏览权限：仅可查看监测数据、报告、预警信息，不应进行任何参数修改、数据操作；
操作权限：可进行对应职责范围内的设备参数设置、数据上报、处置记录上传等操作，不应修改原始监测数据、预警阈值、系统配置；
管理权限：仅可由监测单位指定的专职管理人员持有，可进行系统配置、权限分配、预警阈值设置等操作，操作应履行审批手续，全程留痕。
系统用户应实行实名制管理，采用账号密码、身份认证等方式登录，不应账号转借、共用，登录操作日志应全程记录，留存期限与数据存储期限一致。
[bookmark: OLE_LINK9]监测数据与成果资料的保密管理应符合GB/T 22081的规定，未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向第三方泄露、传播、转让、公开监测数据与成果资料，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工程，监测数据的存储、传输、使用、归档应符合国家相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54209]数据追溯管理
监测数据应建立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实现从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应用、归档的全程可追溯。
原始监测数据应具备不可篡改特性，应采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对原始数据进行固化，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数据追溯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数据采集的设备信息、采集时间、采集位置、采集人员；
数据传输、处理、分析的全过程操作记录；
数据修改、标记、剔除的原因、审批手续、操作人、操作时间；
数据应用、预警发布、处置验收的全流程记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篡改、伪造、隐匿、销毁监测原始数据与追溯记录，数据追溯期限不应少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bookmark: _Toc227254210]系统维护与校准
[bookmark: _Toc227254211]日常维护要求
监测单位应建立智能监测系统日常维护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维护人员，制定维护计划，明确维护内容与周期，确保系统连续稳定运行。
感知层设备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对监测设备的外观、固定状态、防护情况进行巡检，发现损坏、松动、防护失效时，立即修复；
每日对设备供电状态、通讯状态进行检查，发现断电、通讯中断时，应在24h内恢复；
每周对传感器的运行状态、数据采集稳定性进行校验，发现数据异常时，及时排查原因并处置；
施工工序交叉作业前，应对设备防护措施进行加固，作业后对设备完好性进行复核。
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对传输网络、中继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巡检，确保传输链路畅通；
每日对监测平台的运行状态、数据存储情况、安全防护状态进行检查，确保平台稳定运行；
每周进行数据备份，每月进行系统安全漏洞扫描与修复，每季度进行系统应急演练；
发现系统故障、安全漏洞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防止数据丢失、泄露。
日常维护应建立完整的台账，记录维护时间、维护内容、故障情况、处置结果、维护人员等信息，全程留痕，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7254212]定期校准与验证
监测用传感器、采集终端等计量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校准周期不应超过6个月，校准应符合国家现行计量规范的规定，校准机构应具备相应的计量校准资质。
设备出现下列情况时，应重新进行校准，校准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1. 设备更换、维修后；
设备受到撞击、强电磁干扰、进水等异常情况后；
监测数据出现明显系统偏差时；
停用时间超过3个月重新启用前。
智能监测系统应定期进行整体性能验证，验证周期不应超过12个月，验证内容应包括数据采集准确性、传输可靠性、状态识别准确率、预警响应及时性、系统运行稳定性。
系统整体性能验证完成后，应编制验证报告，验证不合格的项目应立即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验证，直至合格。
设备校准证书、系统验证报告应完整归档，作为监测成果验收的必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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